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研究所研究生助學金頒發辦法
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（86年10月 6日）通過
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（87年 6月 8日）修正

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教授諮詢委員會（91年6月24日）修正通過

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教授諮詢委員會（92年9月8日）修正通過

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（92年10月13日）修正通過
依據國立台灣大學（86）校學字第10996號函訂定本辦法。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1、 申請資格︰凡本所在學之研究生均可申請。

2、 工作申請︰每年八月一日至十五日至系辦公室申請。

3、 工作內容︰協助本系專任教師教學及支援辦公室各項行政工作。

4、 工作時數︰每名申請者每週工作時數以八小時為原則。

5、 工作分配︰由教授諮詢委員會依據申請者工作時數之意願，並參考其學業專長等統一分配。申請者於工作分配之後，除經教授諮詢委員會允許，不得退出。

6、 金額分配：必修討論課教學助理與其他助理的分配比例為２：１。
